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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6月22日拍摄的天津广播电视塔夜色（无人机照片）。
世界经济论坛第十六届新领军者年会（又称“夏季达沃斯论坛”）即将在天

津开幕。夜色下的天津灯光璀璨，多座地标性建筑点亮楼体灯光，流光溢彩迎
接中外宾朋。 新华社 发

天津：流光溢彩迎盛会

据新华社北京6月23日
电（记者樊曦、明星）记者 23
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近期，沪昆高铁杭
州东至长沙南段（沪昆高铁杭
长段）安全标准示范线建设拉
通试验圆满成功，复兴号动车
组列车最高试验时速达 385
公里，各项设备指标表现良
好。下一步，经验收评估
后，沪昆高铁杭长段复兴号
动车组列车可常态化按时
速 350 公里高标运行，沿线
城市间时空距离将有效压
缩，旅客出行体验进一步提
升。

为全面检验工程质量，5
至 6月份，国铁集团组织开展
了动车组列车逐级提速测试
和拉通试验，采用高速综合检
测车和时速 350 公里复兴号
动车组，对沪昆高铁杭长段上

下行轨道、桥梁、通信、信号、
接触网等进行了全面检测，对
高速铁路各系统和整体性能
按照时速 350 公里高标运行
的要求，进行了科学验证。试
验结果表明，各项指标均符合
相关规定。

沪昆高铁杭长段是国家
“八纵八横”高铁网沪昆通道
的组成部分，线路全长 924公
里。自 2014年沪昆高铁杭长
段建成通车以来，常态化按时
速 310公里达标运行，始终保
持安全稳定，受到广大旅客青
睐。此次沪昆高铁杭长段建
成安全标准示范线后，杭州至
长沙间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可
常态化按时速 350 公里高标
运行，将进一步释放高铁路网
整体效能，密切沿线城市间联
系，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
新动能。

时速 350 公里

沪昆高铁杭长段
将常态化高标运行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
令，公布《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
送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日前，
司法部、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就规定
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请简要介绍一下制定规定的
背景。

答：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平台
经济发展，强调要把握平台经济发展
规律，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体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健
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健全有
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
的税收制度。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
迅速发展，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
升级、拓展市场空间等方面发挥了积
极作用。互联网平台企业记录的平台
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和收
入信息，是开展税收监管的重要基
础。但与传统经济形态不同，平台经
济呈现出强流动性和高虚拟化特征，
税收监管缺乏有效信息，加之现行法
律行政法规缺乏关于互联网平台企业
涉税信息报送的具体规定，税务机关
无法及时全面掌握相关涉税信息，有
必要制定专门行政法规，建立健全互
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制度，提
升税收服务和管理效能，保护纳税人
合法权益，营造线上线下公平统一的
税收环境，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
展。

问：制定这部行政法规的意义体
现在哪些方面？

答：规定出台对于健全平台经济
治理机制，规范平台经济税收秩序，促
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一是有利于促进税收法治公
平。规定将促进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
人员依法申报纳税，营造线上线下公
平统一的税收环境。国家税务总局前
期在部分省市开展的试点表明，绝大
多数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税收

负担不会因信息报送而增加，而存在
隐匿收入等情况的经营者，其税收负
担会回归正常水平，这是税收公平的
应有之义。二是有利于平台经济规范
健康持续发展。规定有助于推动部门
协同共治，促进对平台内不当经营行
为的及时有效监管，更及时发现平台

“内卷式”竞争、虚假“刷单”骗取流量
等不当经营行为，促进互联网各类经
营主体合规经营、有序竞争、健康发
展，更好维护平台内经营者、从业人员
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合规守信的企
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将在公平的市
场环境中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问：互联网平台企业报送涉税信
息的内容和时限要求分别是什么？

答：互联网平台企业按季度报送
涉税信息，应当在每季度终了的次月
内，按照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
身份信息、收入信息的具体类别和内
容，向其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平台内经
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以及上季
度收入信息。按照这一要求，本规定
施行后，互联网平台企业将于今年 10
月份第一次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
人员的身份信息、收入信息。为更好
落实规定，国家税务总局正在加紧制
定有关配套公告，细化首次报送涉税
信息等具体安排，并将“点对点”对接
互联网平台企业，做好政策解读与培
训辅导，帮助互联网平台企业在 10月
份顺利完成首次报送涉税信息的工
作。

问：哪些涉税信息是免予报送的，
为什么？

答：规定对以下涉税信息免予报
送：一是在互联网平台内从事配送、运
输、家政等便民劳务活动的从业人员
的收入信息。主要考虑：根据试点情
况，这部分从业人员的收入因依法享
受各种税收优惠，基本无须纳税，并且
人数众多，免予报送收入信息可减轻

平台企业的报送负担。二是平台内经
营者和从业人员在规定施行前的涉税
信息，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不需
要报送。

问：为减轻互联网平台企业报送
负担，规定作了哪些规定？

答：一是互联网平台企业按照规
定为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办理扣
缴申报、代办申报等涉税事项时已填
报的涉税信息，不需要重复报送。二
是在互联网平台内从事配送、运输、家
政等便民劳务活动的从业人员的收入
信息，免予报送。三是工业和信息化、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交通运输、市场监
管、网信等部门应当与税务机关加强
涉税信息共享。通过信息共享能够获
取的涉税信息，税务机关不得要求互
联网平台企业重复报送。四是税务机
关应当提供安全可靠的涉税信息报送
渠道，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供直
连报送、上传导入等接口服务，并做好
政策解读以及问题解答等咨询服务。

问：规定关于保障涉税信息安全
作了哪些规定？

答：一是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依
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规
范保存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涉税
信息。二是税务机关应当对获取的涉
税信息依法保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和国家有关规定建立涉税信息安全管
理制度，落实数据安全保护责任，保障
涉税信息安全。长期以来，税务机关
持续加强纳税人信息保密工作，建立
健全了一整套制度、机制和技术体系，
切实保护纳税人数据安全。涉税信息
报送后，税务机关将按照本规定上述
要求，进一步完善涉税信息数据安全
管理制度，对收集到的平台内经营者
和从业人员相关信息，采取加密、访问
控制等措施，切实保障信息的安全性
和保密性。

问：规定施行将对相关纳税人税

负产生怎样影响？
答：规定施行对平台企业以及绝

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税
负不会产生大的影响。一是互联网平
台企业只需依法履行涉税信息报送的
程序性义务，其自身税负不会变化；二
是平台内绝大多数合规经营者和从业
人员的税负不会变化；三是平台内众
多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从业人员因可
享受税收优惠，其税负不会变化。如，
商户月销售额不超 10 万元可享受增
值税免税优惠政策，综合所得年收入
不超过 12万元的平台内从业人员，在
享受各项扣除后，也基本无需缴纳个
人所得税。但此前存在隐匿收入等情
况的部分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
将按照平台企业报送的涉税信息依法
纳税，其税负会恢复到正常水平。

问：税务机关将如何保障规定更
好落地见效？

答：规定施行后，税务机关将着重
开展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抓紧完善
配套制度。税务总局将尽快制定有关
配套公告，细化报送涉税信息的相关
主体、具体类别和内容、报送要求和口
径，从实操角度进一步明确“谁来报、
报什么、怎么报”等问题。二是做好信
息系统改造。进一步优化完善信息系
统功能，做好直连报送、上传导入等系
统对接保障工作，为互联网平台企业
提供快捷高效、安全可靠的报送渠
道。三是广泛组织培训辅导。为互联
网平台企业提供政策解读以及问题解
答等咨询服务，同步配套制定数据直
连接入全流程指引、操作指南等有关
文件，辅导互联网平台企业顺利报送
涉税信息。上述工作都将在今年 10
月前，也就是平台企业按规定要求第
一次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
身份信息、收入信息前完成，确保规定
顺畅实施，更好落地见效。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司法部、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就规定答记者问

《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公布

据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记者周
圆、张辛欣）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市
场监管总局日前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5

“吃货季”食品提质扩需工作，全方位扩大
国内食品需求，加快建设现代化食品产业
体系。活动时间为今年6月至12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有关
负责人介绍，活动以“数智升级·特色创
新·融合发展”为主题，推动“食品工业+
数智+餐饮+休闲”融合发展，打造食品消
费新产品、新场景、新热点，激发市场活
力和消费潜力。

2025“吃货季”食品提质扩需工作启动


